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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第一條 獎助目的 

為培植並鼓勵國內優秀藥學系人才立願投入藥事服務工作，協助在學優秀

藥學系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及提供適當就業機會，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 適用對象為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藥學系畢業前兩年之在學學生(不含

在職專班)，即大學四年制三年級(含)以上、五年制四年級(含)以上、

六年制五年級(含)以上。 

二、 前兩學期需各科及格且學業成績達75分(含)以上、實習成績達75分

(含)以上、操行成績達80分(含)以上。 

三、 未曾有重大違反校規、違法事件或不良行為之記錄。 

第三條 獎助名額及獎助學金金額 

一、 獎助名額：由本院每年議定之。 

二、 獎助學金金額：每名學生每學期補助金額新臺幣六萬元整，可於畢業

前兩年起申請，每次申請一學期，至多得申請四個學期。 

第四條 申請方式 

一、 每年申辦兩次，申請時間依本院實際公告為主。 

二、 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向各校藥學系提交申請資料並協請師長推薦篩

選，並經學系用印後送至本院人事組辦理申請(以郵戳為憑)。 

三、 經本院初審通過後，通知申請者進行複審面試流程。待本院核定通過

且申請者完成簽訂「人才培育獎助學金合約書」等程序後，予將獎助

學金匯款至申請者之存摺帳戶，獎助學金給付當年需申報所得稅。 

第五條 申請檢附資料 

一、 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書。 

二、 前兩學期成績證明正本。 

三、 學校師長推薦函。 

四、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完成註冊戳章；校方開立之在學證明亦可) 

五、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2 110 年 09 月 01 日修訂 

六、 近一年內脫帽半身照片一張。(1吋或2吋皆可) 

七、 自傳。(包含生長過程、求學經歷、在校表現、生涯規劃等) 

第六條 申請義務及責任 

一、 經核定接受本獎助學金之學生應與本院簽訂「人才培育獎助學金合約

書」，合約中連帶保證人需為法定代理人，如有特殊考量應事先提出；

若經通知審核通過後兩週內未完成合約書簽立者視同自動棄權，惟棄

權者次學期仍具申請資格。 

二、 凡領取一學期獎助學金者，須與本院簽立一年之就業服務合約；領取

二學期獎助學金者，須與本院簽立二年之就業服務合約，依此類推。 

三、 就業服務期間按本院藥事人員之分級制度予派職支薪並遵守本院工

作規則等相關規範，享有與本院其他員工同等福利與權利。 

四、 若違反下列各項之情事，視同合約終止，須於事實發生之一個月內以

現金親自交付或採匯款方式，將已領取之獎助學金全數無息歸還予本

院。 

(一) 在學期間應遵守校規，敦品勵學、端正儀容舉止，於在學期間

不得遭退學、辦理休學、轉學，並需如期畢業。 

(二) 於畢業後當年度到職前取得藥師證書，依據本院所規定到職日

辦理報到並完成執業登記於本院，履行服務期間之義務。 

五、 就學期間因故欲終止領取本院提供之獎助學金補助，須簽訂本院「人

才培育獎助學金終止合約書」，並於事實發生之一個月內以現金親自

交付或採匯款方式，將所領取之獎助學金全數無息歸還予本院。 

六、 於報到任職後，因故未能繼續履行服務合約，除須依簽立之勞動契約

書辦理，並應無息歸還全數之獎助學金。 

七、 如有特殊因素(如：服兵役)，無法於約定到職日履行合約者。應至少

於履行合約前一個月向本院提出說明，獲本院同意後得申請展延服務

期間並應於本院要求期間內先行全數歸還本院已補助之獎助學金，待

復職後返還已歸還本院之獎助學金。若於報到任職後，始發生前述特

殊因素，欲申請中斷部份服務期間，應於知悉事實後五日內提出申請

說明並獲本院同意得申請展延服務期間。並應於本院需求期限內先行

全數歸還本院已補助之獎助學金，待復職後返還已歸還本院之獎助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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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合約期間未能勝任職務者而自請離職、非自願性離職或遭本院免職處

份者，視同合約終止，應歸還全數之獎助學金。 

九、 若無法歸還本辦法所稱之未履約獎助學金金額時，則由法定代理人或

連帶保證人負連帶償還責任。 

 

第七條 其他 

一、 本院保有本辦法修訂之權利，本辦法於公告日生效，修訂時亦同，未

盡事宜得經雙方協調。 

二、 簽訂合約時依據申請當時所公告之辦法辦理。 



 

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1 110 年 09 月 01 日修訂 

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書 

姓名  性別 □男 □女 

照
片
黏
貼
處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話：(  ) 

手機： 
曾申請本獎助學金：□是 □否 

電子郵件  已申請其他醫院獎助學金：□有 □無 

學校名稱  系所 系 

學制 
□大學       年制 

      年級 
修業期間 

      年    月 

 至    年    月 

學期成績 

(總平均) 

學業 

成績 

第一學期   分 實習 

成績 

第一學期   分 操性 

成績 

第一學期   分 

第二學期   分 第二學期   分 第二學期   分 

檢附資料 

□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書 

□近一年內脫帽半身照 2吋或 1吋一張 

□已完成註冊章戳印之學生證影本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前兩學期成績證明正本 

□師長推薦函 

□自傳 

本人已詳閱「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並據實填寫個人資料。本人同

意院方對資料內容進行查核及人力資料庫使用，若有虛偽造假等不實情事，本人願接受終止申請資格、錄

取資格等相關權利，本院並有權視情況採取法律途徑。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師長評語： 

 

 

 

藥學科系主任簽章：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 

(以下資料由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填寫) 

審 

核 

意 

見 

欄 

人事組 藥劑部 核定 

□初審通過   □初審不通過 

第  次申請 

□複審通過   □複審不通過  

 

 

 

 

 

 

科系所用印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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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獎助學金檢附文件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浮貼即可)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浮貼即可) 

已完成註冊章戳印之學生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浮貼即可) 

已完成註冊章戳印之學生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浮貼即可) 

法定代理人/連帶保證人 

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浮貼即可) 

(此項資料可通知簽約時再繳交) 

法定代理人/連帶保證人 

身分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浮貼即可) 

(此項資料可通知簽約時再繳交) 

申請人金融機構封面影本黏貼處 

(浮貼即可；此項資料可通知簽約時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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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獎助學金師長推薦函 
 

一、 茲推薦        同學，申請此人才培育獎助學金。 

二、 學生整體表現評分（請打勾）： 

評定項目 優 佳 尚可 不佳 

專業知識     

主動學習     

關愛及同理心     

創造力     

責任心     

溝通技巧     

團隊合作     

三、具體評語： 

 

 

 

 

 

 

 

 

 

 

 

推薦師長簽名： 

 

任職科系所/職稱： 

 

師長聯絡電話：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本推薦函作為獎助學金審核參考依據，您的推薦助益甚鉅，僅此深表感謝之意，填妥後請密封。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